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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显失公平的立法瑕疵及重构
张初霞

【提　要】民法中的显失公平制度，是在私法自治大背景下，对个别合同签订过程中的

明显不公平进行矫正，维护社会的正义和秩序的一项制度。我国自１９８６年 《民法通则》第

５９条中有关 “显失公平”的规定颁布以来，引发了理论界对于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持续争

议。我国现行法中的显失公平制度在认定实体权利不公平和程序权利不公平的标准上都存

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易导致显失公平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混乱，需要从实体要件和程序

要件两个方面进行重构，以便该制度在我国今后民事立法中更趋科学化和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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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而言，民法遵循 “法无禁止即自由”
的基本理念，是 典 型 的 私 法，作 为 私 法 最 基 本

的法律，民法 的 根 本 精 神 就 是 私 法 自 治。民 法

尊重最大限度的个体自由，为社会的自治奠基。
但是这种 自 由 和 自 治 并 不 是 绝 对 的，因 为 个 体

的自由总 要 为 社 会 的 众 多 个 体 让 步，因 而 为 保

证社会的良 性 发 展，需 要 制 约 个 体 的 自 由，限

制个体自 治。显 失 公 平 制 度 便 是 对 自 由 原 则 和

私法自治的限制之一。
显失公平 制 度 的 思 想 萌 芽 自 古 罗 马 法 的 后

期，其目的 主 要 是 为 了 矫 正 合 同 条 款 的 不 公 平

以维护 公 正 的 社 会 价 值 观 念，即 “非 常 损 失 规

则”。２０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不

同社会阶 层 经 济 状 况 出 现 了 严 重 的 两 极 分 化 甚

至对立，社 会 经 济 形 势 与 社 会 生 活 形 式 的 巨 大

变化使得 立 法 者、法 官 与 学 者 逐 渐 正 视 各 个 当

事人之间经济以及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实问题，
并开始从 追 求 程 序 正 义 转 向 实 体 正 义，从 此 合

同自由 原 则 开 始 在 法 律 层 面 受 到 多 方 面 限 制，

这也包括公法的交易规制。① 显失公平制度逐渐

成为私法领域受人瞩目的制度之一。

２０１６年６月，我 国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第二十 一 次 会 议 初 次 审 议 并 向 社 会 公 众 征 求

意见 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总 则 （草 案）》
（以下简称 《民法总则 （草案）》）中，已将显失

公平法律制 度 作 为 不 可 或 缺 的 条 文 纳 入 立 法。②

从该 《民法总则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条文上

看，目前我国民事立法延续了１９８６年 《民法通

则》、１９８８年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 《民法

通则意见》）以 及１９９９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合

同法》 （以下简称 《合同法》）中关于显 失 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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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慧星：《从 近 代 民 法 到 现 代 民 法———２０世 纪 民 法 回 顾》，
《中外法学》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 案）第１２９条：一 方 利 用

对方处于困境、缺乏 判 断 能 力 或 者 对 自 己 信 赖 等 情 形，致

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 时 显 失 公 平 的，受 损 害 方 有 权 请 求 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制度的部 分 规 定，但 作 为 未 来 民 法 典 的 统 帅 型

立法，在整合提高我国民法体系化程度的同时，

也依据当 前 的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和 立 法 技 术 对 一 些

制度进行 了 调 整，同 时 包 含 了 勃 兴 于 成 熟 市 场

经济条件下的新内容。

一、我国现行显失公平制度的

　　立法脉络　　　　　　　

　　１９８６年 颁 布 的 《民 法 通 则》第５９条 规 定，

一方当事 人 有 权 请 求 人 民 法 院 或 者 仲 裁 机 关 对

以下这些 民 事 行 为 予 以 变 更 或 者 撤 销：一 是 行

为人对行 为 内 容 有 重 大 误 解 的；二 是 显 失 公 平

的行为。民事 行 为 一 旦 被 撤 销，则 从 行 为 开 始

起无效。①

《民法通则》出台时，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

初期，因此 《民 法 通 则》反 映 了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的改革成 果，顺 应 和 体 现 了 当 时 的 社 会 经 济 现

实。但历 史 地 看，这 个 时 期 的 民 法 立 法，不 可

避免地还 留 有 前 苏 联 法 律 政 策 的 影 子，对 立 法

技术和 质 量 要 求 不 高，立 法 条 文 秉 承 “宜 粗 不

宜细”、 “宜短不宜长”的指导思想。苏俄１９２２
年 《民法典》第３３条，苏联１９６４年 《民法典》

第５８条，均有明文规定类似条文，称之为 “显

然不利合同”。不过苏联民法中有关显失公平行

为的规定非常有限和简练。苏俄１９２２年 《民法

典》第３３条规定：因处于极端需要之情形，所

为于其本 身 显 然 不 利 之 法 律 行 为 者，法 院 依 受

害一方，或国 家 机 关 与 公 共 团 体 之 请 求，得 宣

告其无效，或 废 止 其 将 来 之 效 力。而 苏 联１９６４
年 《民法典》则 进 一 步 缩 小 了 适 用 范 围，规 定

显然不利之法律行为的固定仅能对于公民适用。

该法典第５８条规定，公民因迫不得已的困难情

况下被迫 实 施 对 自 己 极 为 不 利 的 法 律 行 为，可

以根据受害者的起诉或国家组织、合作社组织、

社会 团 体 的 起 诉 宣 布 无 效。这 样，国 家 机 关、

国营经济 组 织、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及 社 会 团 体 等 民

事主体完全被排除在外。②

因此，我 国 《民 法 通 则》中 有 关 显 失 公 平

制度的规 定 总 体 来 看 也 存 在 过 于 原 则 性 和 简 单

的问题，对于 显 失 公 平 的 概 念、内 涵 以 及 构 成

没有具体表述。同时，显失公平在什么情况下、
对什么 人 以 及 适 用 范 围 都 没 有 作 明 确 的 规 定。
这就造成 在 实 践 中，合 同 当 事 人 对 该 制 度 的 滥

用而损害 合 同 的 严 肃 性 和 稳 定 性，对 于 法 官 来

说也极易造成公权力对于私法领域的过度介入，
构成对私 法 基 本 原 则 的 冲 击。该 法 条 在 规 定 对

显失公平 合 同 提 起 撤 销 或 变 更 的 主 体 上，只 说

明了一方 当 事 人，而 没 有 进 一 步 规 定 是 哪 方 当

事人或者 是 两 方 当 事 人 都 可 以 提 起，这 在 权 利

主体的认 定 和 判 断 上 容 易 造 成 歧 义，从 立 法 宗

旨和国外 立 法 例 来 分 析，应 该 是 受 损 害 方 有 权

提起撤销或变更，获利方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我国的立 法 部 门 也 认 识 到 《民 法 通 则》作

为一部基 本 法，存 在 的 规 定 条 文 过 于 概 括 和 原

则性的问 题，不 利 于 司 法 部 门 的 具 体 实 践 和 操

作，于是在１９８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 《民

法通则意 见》。其 中 第７２条 对 显 失 公 平 法 律 行

为的认定 标 准 加 以 明 确：一 方 当 事 人 利 用 自 身

优势或者 利 用 对 方 没 有 经 验，致 使 双 方 当 事 人

的权利义 务 明 显 违 反 公 平、等 价 有 偿 原 则 的，

该行为可被认定为显失公平。 《民法通则 意 见》
的这两个 条 文 分 别 对 显 失 公 平 的 概 念、认 定 条

件作了阐释。从第７２条的描述可以看出：订立

合同双方 当 事 人 的 地 位 是 不 平 等 的，可 能 是 一

方利用自 己 的 优 势，也 可 能 是 一 方 对 于 订 立 合

同的内容 过 于 草 率 地 下 结 论 或 者 对 于 订 立 合 同

所需具备的 知 识、经 验 的 缺 乏。这 种 在 合 同 订

立当中双 方 当 事 人 地 位 的 不 平 等 被 一 方 有 意 识

地利用，即 取 得 优 势 的 一 方 意 识 到 了 这 种 不 对

等并在订 立 合 同 时 利 用 这 种 优 势 为 己 方 牟 取 利

益。受损方 是 因 为 其 缺 乏 交 易 经 验 和 判 断 力，
缔约过于 草 率，或 者 是 迫 于 对 方 明 显 的 优 势 地

位而失去 表 达 自 己 真 意 的 能 力 和 机 会。由 于 市

场经济的 风 险 因 素 和 商 人 的 逐 利 本 性，一 个 合

同的结果 或 多 或 少 的 不 公 平 或 者 一 方 当 事 人 的

利益多少 受 到 损 害 是 正 常 的，如 果 当 事 人 动 辄

以 “显 失 公 平”为 由 任 意 撤 销 一 份 自 己 觉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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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亏”的合同，明显违背了显失公平法律行为

制度设计的目的。该制度不是让当事人规避交

易风险，而是对当事人牟取超过法律限度的暴

利的限制。这里说的法律限度就是明显违反公

平、等价有偿标准。

我国在１９９９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在总则中规定了公平原则，又在第５４条

第２款里规定了显失公平的标准。①但是对于显

失公平的构成，是否需要 “当事人急迫、轻率

或无经验”这一类的主观要件，学界依然存在

不同意见。

二、有关显失公平构成

　　要件的争议　　　

　　自我国１９８６年 《民法通则》规定显失公平

制度以来，关于显失公平构成要件的争议从未

间断，并非１９９９年 《合同法》颁布以来的新

创。对显失公平成立是否需要主观要件的问题，

有学者持肯定意见；② 也有学者持否定意见。③

持否定意见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１．从

体系上看，显失公平是从结果入手的，没有考

虑形成显失公平的原因，包括酿成显失公平的

原因在内的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如果把形成

显失公平的原因考虑进去，则会出现诸如因欺

诈形成的显失公平、因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形成的显失公平、因胁迫形成的显失公平、因

重大误解形成的显失公平、因乘人之危形成的

显失公平等等。作为独立的可撤销原因，显失

公平应是上述类型以外的类型。２．从立法意图

上看，《合同法》是为了避免德国民法上的暴利

行为要求过于严苛、在个案中难以满足构成要

件从而导致难以适用的情形，特意将暴利行为

构成的主观要件 “当事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

剥离，另行规定了 “乘人之危”，作为无效原因

（《民法通则》第５８条第１款第３项、《合同法》

第５２条第１项）或可撤销 （《合同法》第５４条

第２款）。３．只有把 “当事人急迫、轻率或无经

验”等主观因素从显失公平的构成中剔除出去，

才不会使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重合或交叉，使

得两者之间界限清晰、法律适用明确。④

而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则认为显失公平构

成包含主观要件：

１．有利于维护交易市场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如果缺乏主观要件，市场经济中的任何一方当

事人只要在交易中认为客观给付和对待给付之

间利益失衡，就可以向法院主张撤销或变更法

律行为，而不需要考量和举证主观原因如何，

则目前市场中大量已经成立的或者正在履行中

的，甚至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都可能因为当事

人的主张而被撤销或推翻。这将会引起经济运

行秩序的混乱，并且也可能为某些当事人采取

投机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容易诱使当事人以合

同显失公平为由而终止履行合同，破坏现有的

市场交易链条。

２．契合了比较法的发展趋势。 《德国民法

典》在立法中并未采纳罗马法中的非常损失规

则立法模式，认为单纯的双方权利义务不均衡

不能成为合同被否定的理由，必须同时具备主

观要件，而且这种理论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

民法典中也得到了继承。例如 《瑞士债法典》

第２１条规定，因乙方当事人占有抵押物、缺乏

经验或者不顾对方的急迫需求等，导致合同双

方当事人之间的对待给付明显失衡的，遭受不

利益方有权在一年内请求撤销合同，并可以要

求对方返还已经支付的对价。我国台湾地区的

民法理论中，通说认为显失公平法律行为的成

立需要同时具备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要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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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５４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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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上，台湾地区的 “民法典”第７４条继承了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方式，规定主观上需利用

了他人的急迫、轻率或无经验，客观上依据当

时的情形当事人之间财产上的给付或即将给付

的约定显失公平，则利害关系方可以向法院提

出声请，请求撤销该法律行为或减轻受损一方

当事人的给付。英美法系的显失公平制度，尤

其是美国法现代意义上的显失公平制度由 《统
一商法典》第２—３０２条正式创设。从美国司法

实践和学术理论的发展看，美国法对显失公平

的构成要件确立的是实质性显失公平和程序性

显失公平两个条件。所谓实质性显失公平，实

际上可以理解为客观要件的表述，也就是双方

当事人的给付与对待给付不对等，而所谓程序

性显失公平，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主观要件的

表示：即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没有作出

“有意义的选择”（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ｃｈｏｉｃｅ）。① 综上所

述，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地区),显失公平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都是承认客观要

件和主观要件的同时并存。

３．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的本意。从最高法

院颁布的 《民法通则意见》第７２条可以看出，
我国法院据以认定构成显失公平法律行为的前

提是两个：一是当事人利用自身优势或利用对

方当事人缺乏经验，二是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

务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和公平原则。这一司法解

释自公布以来，在各地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得到

了贯彻。我国的 《合同法》第５４条虽然并未明

确规定显失公平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但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其主编出版的法律

释义中，认可了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双

重要件说的做法，且明确指出：“在考察是否构

成显失公平制度时，就必须把主观要件和客观

要件结合起来考虑。”② 而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的 《民法总则 （草案）》经学术界和立法机

关的多次讨论修改，其第１２９条的规定，虽然

在表述上与 《民法通则意见》第７２条略有不

同，但也毋庸置疑地采纳了双重要件说，其中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困境、缺乏判断能力或者对

自己信赖等情形”显然是主观要件的描述；而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则是

对客观要件的描述。

三、我国现行法中显失公平

　　制度存在的瑕疵　　　

　　我国 《民法通则》第５９条和 《民法通则意

见》第７２条中明确规定了如何认定显失公平以

及在发生显失公平的情况之时能够产生何种法

律后果，且 《合同法》第５４条第１款补充了构

成显失公平的时间要件，规定 “在订立合同时

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就是双方当事人在

签订合同当中，如果强势的一方利用对方当事

人的某些弱项、不知情或者缺乏经验等情况，
导致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时承担了

较多的义务且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时，显失公

平制度才可以发挥其作用，而受损方可以请求

法律变更或者撤销不利于己的合同。据此可以

得出，构成我国法律意义上显失公平制度的适

用条件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合同相对人承担

了非常多的义务，导致合同实体意义上的不公

平；二是程序意义上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即

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合同内容虽系相对人真

实的意思表示，但是对方当事人却恶意利用了

受损方的弱项或者没有经验等情况；三是先有

的程序不公，再有的实体上的不公，也即结果

上的偏差。具备这三个条件，就可以适用显失

公平制度来调整合同。仅从法律条文本身来看，
这种规定看似完备，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

如下缺陷：
（一）等价有偿原则不能适用所有交易

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公平体现在交换物在

价值上的一种对比度，公平与价格、价值的联

系是密不可分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创建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物品固有一种不受

环境或人类估价或行为影响的价值，这种价值

论正确地解释了大部分商品的价值来源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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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因 此 我 国 现 行 民 法 在 制 定 过 程 中 依

托了这一理论。① 我国现行民法规定了等价有偿

原则，② 认为在进行商品交易的过程中，物品的

价值不受 外 在 环 境 的 影 响，客 观 地 认 定 商 品 的

价值。但现实 社 会 生 活 中，不 同 的 环 境 往 往 能

够左右商 品 的 价 值，很 多 商 品 交 易 在 表 面 上 看

往往是明 显 违 反 等 价 有 偿 原 则 的。举 个 例 子，
一杯水在 日 常 生 活 中 与 在 沙 漠 中 对 人 的 价 值 是

截然不同 的，沙 漠 中 的 人 甚 至 会 用 这 杯 水 价 值

几万倍的 东 西 来 交 换，因 为 此 时 这 杯 水 意 味 着

生命。再比如，古 玩 市 场 的 交 易 通 常 因 人 们 的

喜好而异，一 个 造 价 不 高 的 古 玩 经 过 渲 染 与 炒

作，其价格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
用等价有 偿 原 则 来 衡 量 所 有 的 商 品 交 易 一 定 是

有瑕疵的，某 些 商 品 的 价 值 并 不 能 以 生 产 该 商

品的社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来 确 定，例 如 前 文 所 说

沙漠中的甘霖以及拍卖市场中的古玩。
在现实 社 会 中，人 们 的 判 断 往 往 能 够 左 右

商品的价格。尤其是钻石这一类的稀缺性物品，
人们往往 对 它 有 非 常 高 的 评 价，而 这 高 评 价 的

背后就 是 人 们 愿 意 用 比 较 高 的 价 格 来 购 买 它，
人们对它的高评价就会造就这种物品的高价值。
霍布斯在 《利维坦》中写道：“一切订立合同交

换的东西价值都是由立约者自己的偏好决定的；
因此，公正 的 价 值 就 是 契 约 当 事 人 满 意 给 予 的

价值”。③ 因而交易结果是否符合等价有偿原则，
不能由立 法 进 行 判 断，法 律 应 当 尊 重 当 事 人 自

由的合 意。正 如 贝 利 埃 在 批 评 《法 国 民 法 典》
中的 “损害规则”中指出的：“若是一个理性人

没有受到 任 何 不 利 的 情 况，例 如 其 受 到 了 欺 诈

或者是威 胁，他 只 是 觉 得 自 己 的 商 品 卖 得 太 便

宜了就向 法 院 请 求 变 更 或 者 是 撤 销 其 根 据 先 前

的自由意 志 而 签 订 的 合 同，那 么 就 会 导 致 一 定

程度的混乱。”④

等价有偿原则的规定使法律显得过于拘谨，
不利于当 事 人 充 分 发 挥 自 有 意 志，也 可 能 被 一

些有心人 所 利 用，法 律 应 充 分 相 信 理 性 人 的 自

我判断，其 在 订 立 合 同 过 程 中 一 定 会 充 分 考 虑

自己的利 益，法 律 应 当 尊 重 当 事 人 的 自 由 决 断

而不必做 过 多 的 干 预。如 果 当 事 人 请 求 适 用 显

失公平制 度 来 变 更 或 者 撤 销 合 同，要 充 分 考 虑

其享有的 权 利 和 承 担 的 义 务 有 没 有 存 在 明 显 不

公平 的 情 况，并 充 分 衡 量 交 易 过 程，单 纯 以

“等价有偿”为标准，很可能造成法律的过度干

预，从而引起新的不公平。
（二）主观要件描述不符合逻辑

根据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民 法 通 则 意 见》第７２
条的规定：一 方 当 事 人 利 用 优 势 或 者 利 用 对 方

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

等价有偿原 则 的，可 以 认 定 为 显 失 公 平。从 该

条文表述 中 可 以 看 出，若 一 方 缺 乏 交 易 经 验，

而另一方 存 在 一 定 的 优 势，有 优 势 的 一 方 利 用

对方没有 经 验 的 情 况 就 构 成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上 的

程序不公。从 逻 辑 上 说，利 用 优 势 若 作 为 种 概

念，利用对方 没 有 经 验 则 为 其 属 概 念，种 概 念

为属概念 所 包 含，而 立 法 上 却 将 两 者 并 列 规 定

在同一层级的法律之中，明显不符合逻辑标准。
《德国民法典》第１３８条第２款规定的 “暴

利行为”与 我 国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存 在 一 致 性。我

国台湾 地 区 《台 湾 民 法 典》关 于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的规 定 与 《德 国 民 法 典》第 １３８ 条 第 ２ 款 相

似，⑤ 都明确了属概念的范围，也明确了程序上

不公造成 显 失 公 平 的 行 为。荷 兰 新 制 定 的 民 法

典却没有 涉 及 这 方 面 的 内 容，但 是 认 为 在 签 订

合同的过 程 中，一 方 利 用 自 身 的 优 势 条 件 及 对

方没有经 验 或 者 天 真 无 知 等 情 形，以 不 恰 当 的

行为诱使 对 方 签 订 结 果 不 利 于 己 的 合 同 时，就

允许不利一方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⑥ 而起

诉的理由就是对方当事人 “滥用优势”，直接采

用种概念适 用 标 准 作 出 立 法。因 而，上 述 国 家

或地区的 立 法 标 准 在 逻 辑 上 是 相 对 清 楚 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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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属 概 念 都 不 是 并 列 存 在 的，对 于 其 如 何

适用也规定 得 非 常 详 尽 明 确。相 比 而 言，我 国

的立法逻辑就有些混乱，适用的条件也不详尽。
在 《德国民法典》《台湾民法典》之中的 “滥用

优势”被作为表现形式之一，而 《荷兰民法典》
中的 “利用 对 方 没 有 经 验”亦 是 如 此。由 此 可

看出，这两种 利 用 都 属 于 程 序 不 公 平，但 在 这

些国家或 地 区 的 立 法 当 中 并 没 有 并 列 规 定，而

是将两方 面 作 为 不 同 的 表 现 形 式。我 国 立 法 在

规定显 失 公 平 制 度 时，对 于 “利 用 对 方 没 有 经

验”与 “利 用 优 势”这 两 种 不 同 表 现 形 式 没 有

做出一定程度的区分，甚至没有对 “利用优势”
的相关具 体 表 现 形 式 作 出 规 定，所 以 在 司 法 实

践中显失 公 平 制 度 的 判 定 要 件 因 为 缺 乏 具 体 的

适用标准，而在法律适用上出现了混乱。
最高人民 法 院 发 布 的 《民 法 通 则 意 见》第

７０条规 定：一 方 当 事 人 乘 对 方 处 于 危 难 之 机，
为牟取不 正 当 利 益，迫 使 对 方 作 出 不 真 实 的 意

思表示，严重 损 害 对 方 利 益 的，可 以 认 定 为 乘

人之危。从乘 人 之 危 的 认 定 方 面 来 看，要 求 一

方当事人 必 须 出 现 危 难 的 情 形，而 恶 意 当 事 人

利用这种 危 难 的 情 形，强 迫 危 难 方 当 事 人 作 出

非真实意 思 表 示 的 合 同 内 容。从 这 个 形 式 层 面

来看，乘人 之 危 的 规 定 与 显 失 公 平 有 着 显 著 的

不同。但是 从 两 个 法 律 行 为 的 构 成 要 件 来 看，
“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

当利益，迫 使 对 方 作 出 不 真 实 的 意 思 表 示”也

可以作 为 “一 方 利 用 优 势，致 使 双 方 的 权 利 义

务明显 违 反 公 平、等 价 有 偿 原 则”具 体 的 表 现

形式。《民法通则意见》的相关规定并没有明确

“一方利用优势”可以成为显失公平制度的具体

行为的表现 形 式。换 句 话 说，利 用 优 势 包 括 利

用对方固 有 的 危 难 情 形 进 行 合 同 交 易，因 为 都

会造成权利义务明显不公、不对等的情形出现。
因而乘人 之 危 制 度 应 当 包 括 在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当

中，先有了乘 人 之 危，才 有 可 能 造 成 结 果 上 的

显失公平。因 而，不 宜 将 乘 人 之 危 作 为 一 个 单

独的规则进行规定。
从我国台湾 《民法典》以及 《德国民法典》

和新的 《荷兰民法典》有关规定看，“利用对方

没有 经 验”和 “利 用 对 方 的 窘 境”都 可 以 作 为

双方当事 人 在 签 订 合 同 的 程 序 过 程 中 法 律 规 定

上的不公 平。而 且 根 据 这 些 国 家 或 者 地 区 的 相

关法律规定，“利用对方没有经验”和 “暴力行

为”等利 用 行 为 都 属 于 认 定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的 法

定原因，而 “利 用 对 方 的 窘 境”在 这 些 国 家 或

地区的立法 中 没 有 单 独 出 现。无 独 有 偶，在 日

本的民 法 中，也 同 时 包 括 了 “利 用 对 方 处 于 危

难的 紧 迫 情 况”及 “利 用 对 方 没 有 经 验”的

情形。
由以上 可 见，我 国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的 立 法 在

具体的构 成 要 件 方 面，的 确 还 存 在 一 些 值 得 商

榷之处，需要在今后民事立法中予以改进。

四、我国显失公平制度的

　　重构建议　　　　　

　　对 于 我 国 现 行 法 中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的 重 新 构

建并非简 单 的 条 文 增 加 或 删 减，要 从 显 失 公 平

构成要件 的 角 度 对 实 体 和 程 序 两 个 方 面 的 立 法

条文进行重 新 设 计。概 括 而 言，在 实 体 权 利 不

公平方面 以 “缔 约 时 交 换 物 对 双 方 的 效 用 明 显

不对等”作 为 认 定 标 准；在 程 序 权 利 不 公 平 方

面以 “在 合 同 的 缔 约 过 程 中，一 方 当 事 人 利 用

对方当事 人 的 弱 项，令 不 利 方 当 事 人 作 出 了 不

利于其自 身 利 益 的 选 择”作 为 认 定 显 失 公 平 的

标准。程序 权 利 不 公 平 和 实 体 权 利 不 公 平 两 方

面需同时 具 备，才 能 适 用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产 生 法

律行为变更或者撤销的法律效果。
（一）实体权利不公平的认定标准

在市场 交 易 中，判 断 是 否 符 合 等 价 有 偿 原

则的标准 并 不 一 定 是 商 品 的 客 观 价 值。而 我 国

民法就通 过 对 双 方 在 交 易 过 程 中 权 利 义 务 明 显

不对等 违 反 了 等 价 有 偿 原 则 来 认 定 显 失 公 平，
实体的不 公 平 不 能 单 单 以 此 作 为 判 定 标 准，这

样的规定 标 准 存 在 明 显 的 缺 陷。正 如 前 文 所 述

的沙漠之 水 以 及 古 玩 的 例 子，商 品 的 实 际 价 格

并不能仅 仅 因 此 而 判 定。这 种 权 利 不 公 平 的 判

定标准不 能 涵 盖 所 有 的 物 品，因 为 有 些 商 品 的

价值不是 由 人 类 生 产 商 品 的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来决定的。
奥地利学 派 则 在 研 究 中 将 价 值 划 分 为 两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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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即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① 产品的客观价

值主要指 产 品 与 它 的 技 术 性 或 机 械 性 成 果 之 间

的关系，而 产 品 的 主 观 价 值 是 其 与 人 类 所 创 造

它时享有 的 福 利 方 面 的 关 系。产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是价值的根 本 属 性。所 谓 使 用 价 值，就 是 产 品

能够为人们所用，满足人们客观上的某种效用，
它是人与 产 品 的 互 动 中 产 生 的，并 不 是 产 品 本

身具有的。某 种 产 品 是 否 有 价 值，是 否 能 卖 个

好价钱，取决 于 人 类 认 为 它 有 没 有 用，能 不 能

满足人类 的 某 种 欲 望。凡 是 人 们 可 以 拿 来 使 用

的物品都 具 有 价 值，这 并 不 是 说 一 切 物 品 都 具

有价值或 者 说 都 需 要 用 钱 买，但 凡 有 价 值 的 东

西是一定 有 使 用 价 值 的，有 价 值 的 东 西 一 定 能

满足人们 的 某 种 欲 求。② 但 是 一 种 物 品 只 是 单

纯具有使用价 值，很 可 能 没 有 价 值；而 如 果 这

种物品非常稀少 或 者 说 是 稀 缺，那 么 这 种 物 品

可能会具有很高 的 价 值，设 想 一 下 这 个 地 球 上

只剩下最后一口 新 鲜 空 气，那 么 它 的 价 格 肯 定

是非常高 昂 的。③ 马 克 思 主 义 关 于 劳 动 价 值 论

的 观 点 倾 向 于 研 究 生 产 商 品 的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对价值的决定 作 用，认 为 决 定 商 品 价 值 的 就

是生产商品过程 中 人 们 所 付 出 的 劳 动。也 许 存

在例外的情况，当 一 种 物 品 十 分 稀 缺 时，生 产

商 品 的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即 人 们 所 付 出 的 劳 动

因素就不能决定 商 品 的 价 值，例 如 新 鲜 空 气 以

及古玩字画等等，这 取 决 于 人 们 的 需 要 程 度 以

及人们对这种物 品 的 欣 赏 水 平，不 考 虑 这 方 面

的因素，简单地利 用 劳 动 价 值 论 的 观 点 不 能 解

释 这 些 物 品 的 价 值 为 什 么 严 重 偏 离 正 常 认 知 标

准。我国现 行 民 法 立 法 单 纯 遵 循 劳 动 价 值 论，
忽略了这些特殊 情 况，认 为 违 反 等 价 有 偿 原 则

的商品交换，就是不公平的商品交换。
认定显失 公 平 不 能 仅 仅 依 据 交 易 结 果 的 不

公平或 者 交 易 产 品 的 价 值 不 符 合 客 观 的 价 值。
要认识到 双 方 交 易 的 物 品 对 于 各 方 当 事 人 而 言

是否有比 较 一 致 的 使 用 价 值，只 有 一 方 当 事 人

认为交易 物 品 的 使 用 价 值 明 显 与 其 所 支 付 的 对

价不符并 提 出 请 求 的 情 况 下，才 能 去 具 体 判 定

是否构成 显 失 公 平 的 实 体 权 利 要 件 存 在 不 公 平

的情 况。认 定 实 体 权 利 不 公 平 的 标 准 应 当 为

“在达成合意时双方的交换物品的价值或者使用

价值明显不对等”。
（二）程序权利不公平认定标准

由于商品 的 价 值 是 通 过 人 们 的 主 观 认 知 来

确定的，即 人 们 通 过 判 断 这 种 商 品 有 没 有 用 以

及用处的 大 小 来 确 定 商 品 的 价 值，因 而 主 观 性

很强。若人们 的 判 断 不 一 致，就 需 要 观 察 人 们

在达成缔 约 合 意 的 过 程 中 是 否 都 对 商 品 的 客 观

使用价值 满 意。而 要 想 知 道 双 方 当 事 人 达 成 的

缔约协议 是 否 公 平，则 需 要 考 察 当 事 人 缔 约 时

的主观内 心 情 况。若 当 事 人 的 意 思 表 示 是 完 全

自由的，就应 该 尊 重 当 事 人 的 自 由 意 愿，无 论

价值与其 使 用 价 值 的 差 距 有 多 大，都 不 应 当 由

法律调整。因 而，程 序 性 的 不 公 平 决 定 了 是 否

存在实质 性 的 不 公 平，而 实 质 性 的 不 公 平 并 不

能说明存在程序不公平的情况。
很多国家 的 立 法 虽 没 有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这 一

用语，但实 际 上 都 有 与 我 国 的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相

类似的 制 度。如 《德 国 民 法 典》中 的 “暴 利 行

为”的立 法 内 容 与 我 国 的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非 常 类

似。《荷兰民法典》中规定的 “滥用优势”的行

为虽然没 有 提 及 合 同 或 者 买 卖 结 果 中 的 实 体 权

利不公平 问 题，却 规 定 对 一 方 当 事 人 恶 意 利 用

对方有紧 急 情 况 或 者 明 显 缺 乏 经 验 等 而 与 其 签

订合同，不 利 方 当 事 人 可 以 根 据 “滥 用 优 势”

的法律规 定 向 法 院 请 求 宣 告 合 同 无 效，及 对 缔

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平的情况进行了规制。
《法国民法典》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没有规定显失

公平制度，但 是 其 “合 同 损 害 制 度”却 规 定 承

担较多义 务、明 显 对 自 己 不 利 的 一 方 当 事 人 可

以以订 立 合 同 时 另 一 方 当 事 人 有 欺 诈 的 行 为，
而诉请法 院 宣 告 合 同 无 效。那 么 欺 诈 的 具 体 范

围又是什 么 呢？即 一 方 在 订 立 合 同 时 没 有 给 对

方充分的 考 虑 时 间 或 者 利 用 对 方 年 老、生 病 或

者因缺乏 相 关 方 面 的 经 验 或 者 不 让 对 方 咨 询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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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人 士 以 更 好 地 了 解 情 况 而 诱 使 对 方 尽 快

签订合同，就 具 有 欺 诈 的 故 意。这 种 欺 诈 并 不

是我们通 常 认 为 的 欺 诈，其 实 也 就 是 一 方 当 事

人利用了 对 方 的 劣 势，而 诱 使 对 方 与 自 己 进 行

缔约，这是广义的欺诈。①

从各国或 地 区 类 似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的 立 法 情

况可以得 出，虽 对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的 相 关 立 法 不

尽一致，但是 其 内 容 都 存 在 一 定 的 一 致 性，即

只要在合 同 签 订 或 者 买 卖 合 同 发 生 过 程 中，一

方当事人 因 为 对 方 当 事 人 具 有 某 些 弱 势 的 方 面

而不恰当 地 加 以 利 用，令 对 方 作 出 了 不 利 于 自

身利益的 决 定 时，那 么 不 利 方 当 事 人 就 可 以 向

法院起诉 请 求 撤 销 合 同。我 国 今 后 的 民 法 立 法

有必要借 鉴 其 他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一 些 成 熟 立 法 经

验，在显失 公 平 制 度 重 构 中 明 确 适 用 的 实 体 和

程序要件 构 成，以 避 免 在 适 用 该 制 度 时 出 现 逻

辑上或者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或无依据。

五、结语

总之，在 我 国 民 法 中 规 定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是在私法 自 治 大 背 景 下，矫 正 个 别 合 同 签 订 过

程中的明 显 不 公 平，维 护 社 会 的 正 义 和 整 体 社

会秩 序 的 立 法 手 段。我 国 自１９８６年 《民 法 通

则》第５９条采纳该制度以来，立法脉络延续至

２０１６年我国民法典立法之 《民法总则 （草案）》。
毋庸置疑 的 是，显 失 公 平 制 度 在 我 国 民 事 立 法

体系化 过 程 中 还 存 在 不 断 完 善 和 修 正 的 空 间，
需要立法 机 关 在 制 定 民 法 典 过 程 中，充 分 考 虑

显失公平 制 度 在 实 体 和 程 序 要 件 上 的 立 法 科 学

化，而司法 机 关 则 需 注 意 在 适 用 显 失 公 平 制 度

的同时不 能 过 分 干 预 合 同 自 由，司 法 实 践 应 根

据具体的情 况 适 用 该 制 度，避 免 生 搬 硬 套，应

在保证合 同 自 由 的 情 况 下 尽 可 能 地 维 护 交 易 的

公平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繁荣。

本文作 者：法 学 博 士，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生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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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洲合同法》上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Ｔｈｅ　Ｆｌａｗ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ｅｇ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ｉｓ　ａ　ｒｕ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ｔｉｆｙｉｎｇ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ｆａｉｒ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８６，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ｅｎａｃ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９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
ｃｌｅ．Ｔｈｅ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ａｗ　ｉｓ　ｆａｕｌｔｙ　ｉｎ　ｉ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　ｉｓ　ｌ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ｖｉｓｅ　ｉｔ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　ｆｕ－
ｔｕｒ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

２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